
【裁判字號】105,上,117

【裁判日期】1050907

【裁判案由】拆屋還地等

【裁判全文】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105年度上字第117號

上　訴　人　洪OO　

訴訟代理人　孫志鴻律師　

複代理人　　方浩鍵律師

被上訴人　　鄭OO　

訴訟代理人　陳富勇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3

月17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訴字第21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

訴，本院於105年8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主     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為高雄市○○區○○段000 地號土地（下稱

   系爭土地）之共有人（應有部分10分之6 ）。被上訴人所有

   門牌號碼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○0 號鐵皮屋（下稱系

   爭建物）坐落於系爭土地上，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

   A 部分所示，面積23.98 平方公尺。被上訴人應拆除系爭建

   物並返還占用部分土地予全體共有人。又被上訴人無權占用

   系爭土地20餘年，伊並得按應有部分比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

   其占用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計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8

   0,160 元【計算式：申報地價9,600 元/ ㎡&#215;44㎡&#215;10％&#215;

   15年&#215;6/10＝380,160 元】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

   項、第821 條、第179 條規定，提起本訴等語。並聲明：(一)

   被上訴人應拆除系爭建物，並將占用部分土地返還予全體共

   有人。(二)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0,160 元本息。(三)願供擔

   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上訴人不

   服，提起上訴。於本院上訴聲明：(一)原判決廢棄。(二)被上訴

   人應自系爭建物遷出，並將所占用之土地（23.98 平方公尺

   ）返還上訴人及全體共有人。(三)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80,

   160 元本息。(四)前項給付，於被上訴人或追加被告甲○○（

   另行審結）任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給付者，其餘之人就其履

   行範圍內同免給付之責任。(五)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（

   至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拆除系爭建物部分，未

   據上訴，已確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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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系爭建物係訴外人即伊先母鄭陳甜於民國63

   年7 月5 日向訴外人鄭炳奎連同系爭土地買受取得，並於64

   年2 月8 日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自來水用戶設備

   。鄭陳甜嗣於73年6 月5 日死亡，訴外人即伊父甲○○於74

   年1 月14日依修正前之夫妻財產制規定，向高雄市政府地政

   局鹽埕地政事務所申請將系爭土地辦理更名登記為其所有，

   甲○○之104 年度財產總歸戶清單所列財產亦包含系爭建物

   ，是甲○○始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。又甲○○於82

   年間暫遷台北居住，乃由伊及3 名未成年子女保管使用系爭

   建物迄今，伊雖設籍於系爭建物，惟僅係代甲○○管理系爭

   建物之占有輔助人，故上訴人訴請伊拆屋還地並無理由。又

   甲○○取得系爭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後，先後於74年11月19

   日、81年1 月11日提供系爭土地予訴外人陳李裁、莫錦香設

   定抵押權，以擔保其借款債務，並於81年2 月17日、82年11

   月22日為擔保訴外人鄭榮輝之債務而再設定抵押權予莫錦香

   。莫錦香嗣於83年7 月間聲請拍賣系爭土地，上訴人於84年

   1 月20日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，依民法第425 條之1

   、第876 條規定，系爭建物對系爭土地具有法定租賃權，並

   視為已有地上權設定，自非無權占用等語為辯。於本院答辯

   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之事項：

 (一)甲○○於74年間辦理夫妻財產更名登記而自63年7 月起為系

   爭土地之共有人，其應有部分為10分之6 。甲○○於74年11

   月19日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陳李裁；又於81年1 月11日

   、81年2 月17日、82年11月22日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莫

   錦香。

 (二)上訴人於84年1 月11日經由原審法院83年度執字第6130號強

   制執行事件拍定買受甲○○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10分之6

   ，並於84年1 月20日完成登記。上訴人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

   人。

 (三)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A 部分所示，面積23.98

   平方公尺。

 (四)系爭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，現時稅籍義務人為甲○○。

 (五)系爭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人為甲○○。

四、本院論斷：

 (一)按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不動產，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，且

   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使用權分離而存在，亦即使用房屋必

   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，故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，而將土地及

   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，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，然除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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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別情事，可解釋為當事人之真意，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

   外，均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，有

   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457號判例要旨可參。88年5 月5

   日施行之民法第425 條之1 規定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

   屬一人所有，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，或將

   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，土地受讓人或房屋

   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，推定在房

   屋得使用期限內，有租賃關係。其期限不受第449 條第1 項

   規定之限制。即為上開判例之明文化。而上開條文雖以「所

   有權讓與」為明文，然未辦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

   登記，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，受讓人所取得之事實上

   處分權，較之所有權人之權能，實屬無異，依上開法條立法

   意旨，所謂「所有權讓與」，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理所有

   權登記之土地或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，始符法意。

   又上訴人於84年間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所有權時，

   民法第425 條之1 雖尚未制訂公布，民法債編施行法亦未明

   訂上開新增條文具有溯及效力，然依首揭判例要旨所示，發

   生於民法第425 條之1 生效施行前，如有土地及房屋同屬一

   人，而將土地或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時，應仍得援用上

   開判例及條文法理。

 (二)又在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，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

   出賣之情況下，推斷「土地承買人」默許「房屋承買人」有

   繼續使用該土地之租賃關係存在，其本旨乃在於房屋所有權

   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，以保護房屋既得之使用權，故

   依法推定租賃關係之存在，以調和土地、建物不同所有人間

   之權益，庶符社會正義之要求，並維護社會整體之經濟利益

   。而在土地及房屋並非單獨所有而有其他共有人之情況下，

   上開所欲保護之法益對象並未不同，是應認所謂「土地及房

   屋同屬一人」包括「土地及房屋同屬相同之共有人」及「土

   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之共有人外，尚有其他共有人」之

   情形在內。而甲○○原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，上訴人並不爭

   執甲○○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所有權人，故本件即有土地及

   房屋同屬一人（甲○○）之情況。上訴人固主張甲○○並未

   得系爭土地全體共有人同意興建系爭建物，應無上開推定有

   租賃關係存在之適用云云。惟共有物分管之約定，不以訂立

   書面為必要，倘共有人間實際上劃定使用範圍，對各自占有

   管領之部分，互相容忍，對於他共有人使用、收益各自占有

   之土地，未予干涉，已歷有年所，即非不得認有默示分管契

   約之存在。查甲○○之妻鄭陳甜於63年7 月間向鄭炳奎買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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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0分之6 ，有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

   在卷可參（原審卷第58頁），觀諸鄭炳奎於買賣契約上記載

   之住所即為大成街68巷11號；且鄭陳甜於64年2 月即以系爭

   建物為裝置地址向臺灣自來水公司申請裝設設備，有裝置證

   明附卷可憑（原審卷第59頁），被上訴人稱系爭建物乃同時

   向鄭炳奎買入等語，自堪信實。而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

   面積為23.98 平方公尺，約為土地總面積之百分之54.5（計

   算式：23.98/44＝0.545 ），與鄭陳甜購買之土地應有部分

   比例相近。且系爭建物西側另有一棟與系爭建物外觀格局、

   建材結構相仿之連棟建物坐落於系爭土地上，有現場照片、

   複丈成果圖附卷可佐（原審卷第94、96、122 、123 頁），

   顯為同時期所興建。佐以鄭陳甜於63年間購入系爭建物後，

   迄至上訴人於104 年10月間提起本訴前，長達40餘年之時間

   ，並未有任何土地共有人提出異議。則以系爭建物占用土地

   之比例、系爭土地上連棟建物相同之外觀、結構，及共有人

   長期未提出異議等情觀之，系爭建物與西側之連棟建物應為

   原始之土地共有人各按應有部分比例興建之事實，應堪認定

   。則被上訴人辯稱系爭土地之其他共有人已默認、同意系爭

   建物之坐落權源等語，信非無據。上訴人上開主張，則無可

   採。

 (三)系爭土地及建物原同屬甲○○所有，系爭土地之其他共有人

   應已默認、同意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一部，均如前述。

   上訴人嗣依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受讓取得甲○○原就系爭土地

   之應有部分，揆諸前開說明，土地受讓人即上訴人與讓與人

   即甲○○間，應推定於系爭建物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

   在，亦即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甲○○於系爭建物可使

   用期限內，有權使用系爭土地，而非無權占有。又被上訴人

   為甲○○之女，受甲○○之指示占有、使用系爭建物，有戶

   口名簿、證明書在卷可參（原審卷第65、64頁），為民法第

   942 條所指之占有輔助人，其僅係占有人甲○○之占有輔助

   機關，並非占有人，因之依占有之規定所得享有之利益、所

   受之保護或所應負擔之不利益，原則上惟該指示之他人即甲

   ○○享有與負擔之。而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甲○○既

   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，基於其指示占有之被上訴人自亦非無

   權占用。是以，上訴人依民法第767 條、第821 條規定訴請

   被上訴人遷出系爭建物，並返還所占用之土地予全體共有人

   ，即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

 (四)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   益，民法第179 條前段固有明文。惟被上訴人並非無權占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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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系爭土地，已如前述，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。上

   訴人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無權占用期間

  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要屬無據。至上訴人得否依租賃關

   係請求占有人給付租金，要屬另一問題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具有合法權源。上訴人依

   民法第767 條、第821 條、第179 條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遷

   出系爭建物，返還占用部分土地，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

   利益，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，於

   法並無不合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

   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1

   項、第7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5    年    9     月    7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陳真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   官  楊國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   官  郭宜芳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

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，並依附註

條文規定辦理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

費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5    年    9     月    7 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賴梅琴

 

附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 ：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但上訴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

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

院認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
第1 項但書及第2 項情形，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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